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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日常的下午，輔導老師正與一位認真的導師討論班上一位孩子的問題，這個孩子又開始三天

兩天的沒有到學校，也沒有任何請假紀錄，雖這已經不是第一次，早在這孩子剛進來國中校園沒

多久，就有這樣的情形，由於對學習沒有太多興趣，加上因身體缺陷導致自信心不足，在班上總

是邊緣，較少與他人互動，歸屬感很低，而他的爸媽很早就離異，平時就只將他托給阿嬤照顧，

少與他互動，雖阿嬤還是努力讓他溫飽，但因年紀大了也管不太動，漸漸這孩子也不太愛來學校

，平日就喜歡待在家裡，睡醒了就玩個電動或看個電視，也少外出。過去，這位認真的導師就已

經針對這個孩子的問題與學校輔導

老師合作，在雙方努力下，雖狀況稍微有好轉，但過了一個暑假後，這孩子又開始出現斷斷續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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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學校的狀況，這也讓輔導老師和這位導師擔憂，並且反思是否過往的處置仍不夠，是否還需要

拉入更多資源進來一同協助這孩子…

這樣的問題，似乎在臺灣的國中小校園中不見得是少見的，根據宋宥賢（2015）對校園中輟問題

的檢視，發現每年中小學中輟人數仍有4500位上下，這並不包含一些常請長假與間輟的學生；而

不只是中輟問題，面對臺灣社會的變遷、家庭與生活型態的改變、日益提升的生活與學習壓力、

甚至是個人發展任務受阻等問題，都使得兒童與青少年的心理健康成為一須關注的議題，舉凡中

輟、藥物濫用、家庭暴力、網路成癮、性騷擾/性侵害、人際與情感困擾等都是常見的問題。對此

，鑒於學校為兒童與青少年大多數時間處置的場所，學校輔導系統便成為一個重要的防線，以協

助兒童與青少年處理相關身心議題（田秀蘭、盧鴻文，2018）。

一、臺灣學校輔導工作之發展與相關挑戰

這樣擔任學生輔導重責的系統，是何時開始發展？其中經歷哪些挑戰？以及現今的輔導工作趨勢

為何？這些亦值得進一步檢視。據何金針、陳秉華（2007）的研究，臺灣學校輔導工作最早是從

大專院校僑生輔導工作開始濫觴，以生活適應與學業輔導為發展主軸。爾後，特別是國中，因應

1968年九年國教的實施，教育部開始訂立相關課程準則與師資培育課程，並於當年度核准國立臺

灣師範大學成立教育心理學系（今教育心理與輔導學系）及1971年核准臺灣省立教育學院（今國

立彰化師範大學）成立輔導學系（今輔導與諮商學系），以孕育國中輔導教師。而當時輔導教師

主要依據「國民中學指導活動課程標準」進行全校性輔導工作推動，包括學習輔導、生活輔導、

職業輔導，而其主要特色便是於學校輔導工作中融入「指導活動課程」（後改為輔導活動、現改

為綜合活動領域），每週排定固定的活動時間，以利有計畫性地進行團體輔導並從中觀察是否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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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殊學生需進一步個別輔導（何金針、陳秉華，2007）。而國小階段的學校輔導工作亦於1975年

跟進。在這階段的學校輔導工作者主要隸屬於教務處或訓導處下的「執行秘書」，其便是承主任

委員（校長）的指示推展相關學生輔導工作。爾後，於1979年「國民教育法」頒布後，國中小則

明訂須設置輔導室並下設資料組、輔導組、與特殊教育組。而輔導工作者也變成具有輔導知能的

輔導教師以提供學生輔導服務。而如田秀蘭與盧鴻文（2018）的研究，於1980至1990年代，學

校輔導進入新階段，從輔導活動課程持續實施，進入到面對學生心理成長議題挑戰之相關因應。

而於1997年起，為促進更完善的學校輔導工作推展，中小學也開始實施教務、訓導與輔導三合一

方案，而三級輔導概念亦在此被引入推展，此方案主要強調透過學校內的相關處室、甚至是教師

間的相互分責合作，以利學生問題能有效地被處置。此外，在此階段，學校輔導工作也不再只是

課程教學與校內行為輔導，而因學生校外行為亦可能成為負向影響校內適應與學習的相關因素，

故學生校外行為亦納入輔導範圍，如青少年犯罪問題、中輟、毒品、藥物濫用防制等，對此，臺

灣教育部也同樣有系統地推出相關計畫，如「輔導工作六年計畫」以及「青少年輔導工作計畫」

、「璞玉專案」、「朝陽方案」、「認輔制度」及「攜手計畫」等，以針對需要的兒童與青少年

提供相關資源協助，以利其問題行為改善（教育部，2018a；引自田秀蘭、盧鴻文，2018）。然

值得關注的是，由於學校輔導教師本身需兼顧授課、行政與學生個別輔導，加上需推展相關輔導

業務，這些負擔皆使得輔導教師出現相關問題，如專業角色定位混淆、工作壓力繁重、過多偏重

於學校輔導行政業務等，加上本來輔導專業人才就較為匱乏，故這些也影響了學校輔導教師對於

學生個別輔導的時間投注，這也間接影響了學校輔導系統的成效擴展。由於此問題持續存在，於

2000年迄今，學校輔導則進入了新階段，即注重到輔導工作的法規建立與輔導諮商的專業發展（

田秀蘭、盧鴻文，2018）。在此階段，輔導活動與家政及童軍兩科納入了綜合活動學習領域，並

於2004年開始實施九年一貫課程（教育部，2018b）。而對於輔導工作中初級預防工作，也能運

用每週的輔導活動課程實施加以推動。此外，政府也透過相關立法，促進輔導專業制度化，並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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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學校輔導工作之法源基礎，如2001年推動之心理師法、2011年增修的國民教育法，當中明訂了

專任輔導教師與專業輔導人員（如心理師與社工師）之設置、以及各縣市學生輔導諮商中心之設

立。甚至，於2014年亦公布學生輔導法與國民小學國民中學及直轄市縣（市）政府置專任專業輔

導人員辦法，亦強化了上述輔導人力與輔導資源之建置，以促進學校能補足輔導專業人才，並解

決存有之工作負擔繁重、專業人力不足等困境。就此，有助於學生相關身心問題能被有效關注與

解決。此外，這些地方的學生輔導諮商中心，亦可因應所轄縣市學校的狀況，提供專業上的協助

、合作、與資源連結，這些亦有助提高學校輔導工作品質。甚至，田秀蘭、盧鴻文（2018）亦指

出，在此階段，不只是前述輔導工作法制化，相關學生問題與新興議題的輔導，如性別平等、校

園霸凌、中輟輔導等，政府亦有訂立相關辦法準則，以促進輔導工作推展。就此，臺灣學校輔導

工作逐漸走向專業化發展。

然值得關注的是，雖

歷經了五十年的發展，臺灣學校輔導工作

走上正軌、開

枝散葉，但現今仍有相關問題存在，如小校與偏鄉學校的輔導人力可能尚未充足、輔導空間不足

、資源分配有限等問題（田秀蘭、盧鴻文，2018）。此外，面對學生日益嚴重的複雜心理問題，

多數學者皆提倡，學校輔導系統需抱持生態系統觀點介入（田秀蘭、盧鴻文，2018；杜淑芬、王

麗斐，2016

；趙曉美、王麗斐、楊國

如，2006；趙文滔、陳德茂，2017），即學生

問題可能發展自家庭、社區、學校環境、乃至於整個社會等，故需透過相關對應資源的連結與合

作以促進各系統的問題解決，方能促進學生議題解決。然值得關注的是，雖這些專業資源逐漸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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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且學校輔導系統也逐漸採取此觀點（即系統取向）進行學生個案問題處遇，但彼此間如何有

效進行跨專業的分工合作亦為一個問題。就如同本文開頭揭示的案例，當相關專業資源引入後，

彼此該如何各司其職，此時學校系統與相關資源扮演的角色又為何等，這些亦值得受重視。故接

續，本文將整理目前臺灣學校輔導系統與跨專業合作的相關模式，以及可能成效與相關困境，以

利讀者進一步瞭解。

二、臺灣學校輔導系統跨專業合作模式、可能成效與挑戰

誠如前述，學生的心理

議題或問題行為，往往不只是由學生個人造成

，就Bronfenbrenner

（1994）所提出的生態系統論觀點，個人的行為養成深受周遭系統環境的影響，這些系統可區分

為微系統，即與個人最直接接觸、最具影響力、且最具關連的系統（如家庭、學校、同儕、社區

等）；中系統，即為系統間的互動關係，這便可能造成對個人的影響（如學校與家庭間的關係、

家庭與社區的關係等）；外系統，即是指個人未必直接與其有互動，但這卻會間接影響個體行為

發展的系統（如大眾傳播媒體、社會機構、工作與學習環境等、家庭親屬等）；距系統，即包含

廣泛可能影響微系統中人事物的文化、意識形態、與價值觀養成等，這也常會對個體行為與組織

運作提供相關規範標準，以形塑其之行為（如法律、社會習俗、刻板影響等）。而更具體而言系

統如何影響個人，

就宋宥賢（2017）的研究，以學生中輟議題為例，學生有中輟問題出現，除了自身有相關因素影

響，如缺乏學習成就感、對學習失去興趣、低自尊、貧乏社交技巧、學校適應困難等外，其家庭

與學校系統亦存有可能導致其中輟之成因，如家庭結構不健全、家庭社經地位低落、家庭功能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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彰、父母管教不適切、缺乏良善之親子與手足互動、家庭遭逢重大變故、乏味之學校課業與生活

、升學主義壓力、不友善之同儕排擠、師生關係不睦、對中輟生過度標籤化等。甚至其所處社區

環境亦存有影響成因，如社區環境不佳、社區功能不健全、幫派組織負向影響等。就此，可知學

生周遭相關系統（如家庭、社區、學校、甚至乃至於社會等）亦會對於學生問題產生影響。而如

何針對學生及其有問題的系統給予相關有效處置，便是學校輔導系統須關注的議題。然值得關注

的是，有鑑於輔導教師的權責與角色定位，其主要關注的主體是學生，面對這些錯綜複雜的系統

問題，便須透過相關跨專業合作來共同處理。甚至，有時學生本身狀況已超出輔導教師之負荷，

其亦須透過跨專業合作來尋求專業資源共同

協助處置

學生問題（趙曉美等人，2006）。對此，相關研究亦證實，跨專業合作，比起單一學校輔導系統

的協助，是更有助於學生問題處置（王麗斐；杜淑芬，2009；林家興、洪雅琴，2002），甚至這

亦有助於降低主責單位的專業耗竭（Cohen, Linker, & Stutts, 2006）。此外，跨專業合作，如學

輔中心心理師與學校輔導教師合作，亦有助於解決存有的輔導困境、甚至有助提升學校輔導正面

形象（林郁倫、陳婉真、

林耀盛、王鍾和，2014）。然值得關注的是，

而哪些專業資源係可成為學校輔導系統進行跨專業合作之對象？目前，仍未有一致的答案，這某

程度亦取決於學生的狀況以及學校輔導系統的需求為何？以及學校所建構之專業資源網絡程度？

以中輟學生輔導為例，宋宥賢（2017）便細部列舉出可能的跨專業合作對象，主要可分為：（一

）社會福利與社工資源；（二）醫療與輔導資源；（三）教育資源；（四）警政與司法資源等，

於社會福利與社工資源，主要便是針對中輟生以及其家庭的教養、經濟、甚至是居住工作等問題

，提供相關社會福利救助，以及定期訪視關懷；於醫療與輔導資源，除了學校端可提供的中輟生

協尋聯繫、輔導、復學適應、追蹤輔導外，針對學生特殊狀況，還可另外申請相關校外輔導（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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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議題）與醫療資源（如身心理狀況等）進行協助，甚至這些資源也可以提供中輟生家長之親

職教養功能精進、輔導諮詢等；於教育資源，則是著重在促進中輟生之穩定就學與復學動力培育

，這主要會依據中輟生之特定與需求以及未來生涯發展來進行規劃，以利其從中學習並為自身發

展做準備；於警政與司法資源，主要則是針對中輟生協尋、行為規範、相關法律常識建構，以及

中輟生可能的交友網絡進行掌控等，甚至也能對其可能犯罪行為進行預防；此外，如果中輟生涉

及相關犯罪行為，則會納入司法資源，以針對其行為做規範與判處督責，同時也藉其之力量協助

中輟生穩定就學。詳細的中輟生輔導合作資源表列如下：

表1 中輟生輔導可運用之合作資源

資源分類 可運用之合作資源

社會福利與社工

資源

公私立之社福機構：如各縣市社會局、社區心理衛生中心、家庭教育中心、家庭暴力暨

性侵害防治中心、及相關民間社福機構團體、安置機構等。

醫療與輔導資源l   校外資源：各縣市學生輔導與諮商中心、社區心理衛生中心、特教資源中心、各地區醫

療院所、校園駐診之精神科醫師、公私立諮商機構、公私立社福機構社工（如少年服務

中心）等、認輔志工等。

l   校內資源：全體教師（特重導師、認輔教師、輔導室、學務處、教務處之教師介入）

教育資源l   校內資源：班級課程、社團活動課程、特殊才能性質校隊、進修學校（補校）、縣市政

府補助開設之中輟彈性適性化課程、多元能力開發課程、技藝教育課程等。

l   校外資源：各縣市學生輔導與諮商中心、特教資源中心、多元型態中介教育機構（如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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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式中途班、合作式中途班、慈輝班、中途學校等）、社區師傅方案與社區牽手計畫、

社區生活營、職訓中心與就業服務中心、鄰近社區高中職、相關民間社福機構（如希望

青少年多元適性發展協會、彰化愛鄰社會福利協會等）等。

警政與司法資源l   警政體系：鄰里辦公室、各縣市警察局、少年警察隊、少年輔導委員會少輔組、強迫入

學委員會、中輟替代役等。

l   司法體系：法院法官、少年保護官、觀護所、感化院等。

資料來

源：宋宥賢（2017）。臺灣國中中輟輔導復學資源運用之困境與相關挑戰：以生態系統論整合國

中輔導教師觀點為例。

 

雖現今針對不同主訴問題的學生（如中輟、家暴、性騷擾、校園霸凌等），已有許多專業資源可

供合作，然這樣的跨專業合作該如何進行，甚至何為有效的合作模式？至今仍是許多國內學者關

注的議題（王麗斐、杜淑芬，2009；趙文滔，2015；趙文滔、陳德茂，2017；陳婉真、黃禎慧

、侯瑀彤、江守峻、洪雅鳳，2018）。而現今國內較常提及的合作參考模式，主要為王麗斐、杜

淑芬、羅明華、楊國如、卓瑛、謝曜任（2013）所倡議的WISER模式，此模式主要奠基於生態系

統觀點進行跨專業合作整合，其WISER的意思分別代表著：W為whole school，即須以校長為首

帶領全體學校教職員推動全校性的初級發展性輔導工作，這也表示全體教職員對於學校輔導推展

具有其既定責任，I則代表則代表個別化介入（Individual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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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rvention）；S則是系統性介入（System intervention）；E為能評估（Evalution），這三個

英文字母則是屬於二級介入性輔導工作的重點，主責單位為學校輔導室，輔導室不僅需針對學生

個案進行相關評估，以開展適切的輔導策略，同時也須重視對於學生個案之生態系統（如家庭、

同學、社區等）的輔導工作，而這輔導介入歷程之成效評估需不斷地進行，以釐清學生個案與相

關系統需求，並適時調整輔導策略，就此有效協助問題解決。最後R則代表三級處遇性輔導工作

，這也為跨專業系統合作的重點，即面對較為棘手的學生個案問題與系統問題，藉由引入與整合

相關資源（Resource integration），並與其分工合作，合力提供處遇，以全面改善學生個案問題

與這些對學生造成負面影響的系統問題。然值得關注的是，雖有類似模式可以依循，但此一模式

主要僅勾勒出跨專業合作的思維與重要性，但如何實質推動？跨專業合作間彼此的專業角色定位

為何？彼此如何分工合作？如何評估跨專業合作成效等仍是需進一步探究的概念。就趙文滔（20

15）的研究訪問了全臺國中小共28位輔導教師，發現判定跨專業合作有幾項指標：（一）輔導獲

得成效，且學生的主訴問題獲得改善；（二）可感受到跨專業資源間彼此在同一陣線上，且彼此

相互可支援補位，提供彼此合作支持，以協力處理學生個案與其背後系統問題；（三）順利突破

學生輔導上的僵局，以成功協助失功能的家長或難以協商的教師等。然即便這些標準可協助判定

是否在學生輔導上的跨專業合作係有進展，但現今於跨專業合作上仍存相關困境，對此，本文亦

綜整了相關研究，以清楚釐清存於學校輔導系統跨專業合作中的可能困境為何，此有利相關單位

進一步理解、改善（林家興、洪雅琴，2002；林郁倫等人，2014；刑志彬、許育光，2014；趙

文滔、陳德茂，2017；杜淑芬、王淑玲，2014；杜淑芬、王麗斐，2016）：

（一）彼此角色立場與合作型態存有歧見：

這常見於學校輔導教師與相關內外在資源系統合作上，以開頭案例為例，在彼此跨專業合作上，

輔導教師可能期望以關懷輔導立場為主，強調學生個案需求為主，而進行相關輔導策略擬定，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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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該學生支持、強化其於班級中的存在價值、深化其於班級同儕與教師間的連結，故期望藉由

學生穩定入班上課期間，進行相關可達成上述目標的處遇，然可能對導師而言，其重視的是班級

秩序與管理，若隨意讓該學生入班上課，甚至有時可隨意離開班級以配合輔導教師的處遇安排，

可能會導致管理上的問題，如其他學生可能會議論，而這樣角色立場可能存有的差異，便可能導

致合作的困難。另外，可能輔導教師評估該學生個案狀況後，認為須引入相關專業資源，如與社

區相關機構合作（如高中職、職訓局等），期望能藉由至促進該學生找尋生涯目標，培育相關技

能學習興趣，藉以增進復學動力等，但可能社區機構所期待的合作模式不同，如社區機構是完整

學期的技能培訓，然輔導教師因應學生的間輟狀況，期待的是短期探索性的學習，這便可能有合

作型態上的歧見，導致彼此難以適切合作，這也影響了可能的跨專業合作成效。

（二）各自為政，難達成合作分工：

彼此可能各自認為是跨專業合作中的主責，重視自身的專業判斷以進行相關處遇，但這處遇是未

經過彼此討論認可的，故可能產生輔導教師做自己認為重要的部分，外在專業資源依自己的想法

行事，這便可能有合作上的困難。以前述案例為例，可能輔導教師基於自身的專業判斷，認為應

先強化該名學生在班級中的歸屬感；但對於導師而言，可能認為該名學生應先處理落後的課業問

題；甚至對外在資源而言，如社區機構可能認為該名學生應先穩定復學，才可提供相關合作進駐

，這樣的狀況便可能產生相關問題，如彼此都只朝著自己想進行的方向走、都秉持著自己認定的

專業判斷行事，但這些目標間可能存有矛盾衝突，這便可能難以進行合作分工。此外，有時在專

業合作間亦隱含了專業間的階級之分，舉例來說，有些心理專業資源可能認為自己在學生心理處

遇上有較佳專業，故在與學校輔導系統合作時，其可能會期望有所主導，甚至認為其他單位須依

循建議處事，但學校輔導系統不一定會全盤接受配合，因其可能認定在學生輔導、教育上其亦有

相關專業，這便可能造成彼此間的合作困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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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彼此對如何跨專業合作缺乏概念與能力：

當學校輔導系統未有過相關跨專業合作經驗時，這亦可能成為阻礙跨專業合作問題，比如輔導教

師可能不太清楚有哪些資源可以運用，不太清楚這些跨專業資源的運作模式，甚至彼此在合作中

的角色定位如何？如何彼此分工？如何評估成效？如何申請這些資源等？這些細節便可能影響相

關單位對於跨專業合作之意願。

（四）相關系統或主管單位可能不重視合作：

當有關單位因自身的想法與顧慮（比如學校主管有控制中輟個案數的壓力、家長無暇或不願讓外

在資源介入其孩子狀況、家長誤認跨專業資源進駐辨識標籤化孩子、教師有自身帶班顧慮難以提

供相關合作等），而不願且不重視跨專業合作，這便會使得學校輔導系統如輔導教師難以與外在

資源合作共同針對學生個案問題討論，並依其需求引入相關資源協助。以前述案例為例，可能這

位輔導教師想針對該名學生狀況，申請相關學輔中心心理師資源，甚至是與家庭教育中心合作，

協助增進家庭教養功能，但學校端可能認為這已經超出學校所轄責任，故拒絕了該輔導教師的安

排，甚至不給予相關行政協助，這便可能阻礙了引入跨專業資源合力改善學生個案狀況的機會。

甚至有時，因引入相關資源合作，也可能會挑戰既有資源的專業與能力感，以該案例為例，當輔

導教師提出可能需要藉由相關資源引入來協助該學生個案復學，但身為該學生的導師可能會擔心

是否引入資源也間接表示了其無能力處理該名學生狀況，這樣的專業競爭與擔憂亦可能影響其合

作意願。

（五）因制度與文化限制，難以進行專業合作：

這也可能為學校輔導系統在跨專業合作上的一個挑戰，即各專業資源的申請、使用、甚至相關合

作間的定位與功能，有其一定的制度限制，且這些限制亦可能受其組織內文化影響，當要調合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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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合作，便可能有難度。以文章開頭提供的案例而言，對於學校文化而言，多半期望學生的外顯

問題（如中輟行為）能盡快被處理、重視學生的管理、講求公平性、整體性等，故當學校端與外

在資源合作（如外部心理專業資源）一同面對學生中輟問題時，學校端可能更會期望這外部心理

專業資源能盡快處理學生的中輟問題，但對於該資源而言，受到組織制度、文化、甚至是專業派

典影響，其可能更會關注該名中輟生的心理感受與心理福祉，認為當內在問題解決後，外顯問題

也會改善，但這便可能與學校的文化與相關需求有些牴觸，進而造成合作上的困難。甚至，受到

制度的影響，學校端可能無法完全接受外部心理專業資源之建議，比如讓學生想進班上課時便進

班，有彈性的到校時間調整等，這便可能成為有效合作間的隱憂。

三、促進跨專業合作之效益：未來展望

由上可以清楚瞭解，現今在學校輔導系統與相關跨專業資源的合作上，仍存有一些挑戰與困境，

然鑒於跨專業合作對於學生個案問題解決、甚至是相關系統協助上有所幫助，該如何處理這些跨

專業合作上的挑戰，以提昇專業資源合作之效益，便值得被關注。對此，本文亦整理相關研究，

進一步指出學校輔導系統與相關專業資源在跨專業合作上可以如何進行，以利彼此合作順利推展

，真正幫助到學生個案與其系統（王麗斐、杜淑芬、趙曉美，2008；林家興、洪雅琴，2002；林

Rowley, 2000）：

（一）進行相關合作前，須清楚瞭解專業資源性質，並建立適切互動與溝通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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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針對學生個案與其系統狀況進行跨專業合作前，學校輔導系統係可先釐清可能可運用的資源為

何、以及這些資源的性質、角色功能、合作與申請方式等，舉凡透過自行尋找資訊、詢問有關單

位、諮詢鄰近學校經驗等皆可，而學校輔導系統亦可針對這些資源資訊進行建檔、分類，以利後

續若有需要時可供查詢使用。而在進行合作前，也需適切與這些專業資源建立相關互動與溝通機

制，比方說細部討論彼此要如何進行合作、建立固定資訊交流時間與場合、確認彼此歧見時可如

何處置等，若為校內單位彼此跨專業合作，上述更可以透過行政命令來強化此溝通管道建置，如

此較有助於減少彼此在專業合作上的衝突、同時也讓專業資源可到位，以提供更適切的協助。

（二）須建構專業自信，同時尊重專業間的差異：

合作即是彼此共同努力分工以達成設定目標，故每個單位在跨專業合作中皆是缺一不可的，彼此

都應對自身專業有所認同，並在合作過程中適時發揮專業，舉凡輔導教師在與學輔中心心理師合

作時，基於心理師的諮商專業，其可以負責學生個案的主訴問題，而輔導教師就其輔導與教育專

業，其可協助個案在校行為觀察、配合心理師執行相關處遇、進行有關系統聯繫（如與導師、家

長工作等）。此外，彼此也應對於對方專業有所認同並尊重其可能存在的差異，但同時也須對於

這差異可能導致合作上的困難進行討論並予以解決，如此才有助專業合作效益展現。

（三）建構系統觀點思維，並以此進行專業合作：

在跨專業合作上，相關單位也應有系統觀點思維，以利能對學生個案狀況與存於其主訴問題背後

的系統問題有清楚理解。值得關注的是，現今在學校輔導系統，尤其是專任輔導教師，普遍能運

用系統觀點進行學生個案輔導，同時也能以此進行相關跨專業合作，然這未代表校內其他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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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至是其他學生相關系統（如家長、同學、社區等）能夠理解此概念之重要性，若這些單位未能

釐清學生問題可能與其背後系統問題有關（如失功能家庭、負向親職教養、同儕的排擠等）、甚

至未理解學生問題可能影響著系統的回應，而系統回應更會惡化學生問題等如此惡性循環，這便

可能影響其進行專業合作的意願，甚至是後續合作之效益。就此，建構並秉持系統觀點思維，並

以此進行專業合作甚屬重要。

（四）事前完整溝通專業合作模式，並於歷程中適時調整檢核：

在進行跨專業合作前，學校輔導系統應與這些專業資源就合作相關訊息進行討論，舉凡學生個案

狀況、系統情形、專業資源於合作中的角色定位與立場態度、彼此合作分工模式與內容、彼此目

標與期待、評估與結案機制等，這有助於彼此在後續學生輔導合作上更為順暢。然如前述提及，

建構互動與溝通機制，並適時定期對現今合作狀況、合作效益、合作歧見、以及相關合作進度進

行討論誠屬必要。且值得關注的是，學生輔導為一漸進歷程，相關輔導目標與處遇應隨學生的狀

況進行調整，才能以最佳方式提供學生所需協助。

（五）需針對相關學生輔導專業資源提供系統合作相關訓練：

對於學校輔導教師、甚至相關學輔中心專業輔導人員而言，系統取向與跨專業資源合作為重要的

工作能力，亦為現今輔導工作的趨勢，然是否這些資源都具備相關專業合作能力，仍是一個待商

榷的議題。現今在國中小專業輔導人才培育上，似乎較少開設系統合作等方面課程，而在實務現

場，亦有現場專業輔導人員表示，相較於學生輔導與心理諮商專業，系統合作此專業似乎較少被

精進，舉凡如何與家長合作、如何進行家訪、如何促進橫向資源聯繫、如何適切提供教師諮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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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與輔導教師針對跨專業合作分工等，這些方面的訓練似乎在專業養成階段都較少被重視。就

此，本文亦呼籲，為促進學生輔導工作推展，相關單位亦須重新檢視現今師資培育課程，以及教

師在職訓練規劃，適時將這類培訓排入，甚至在培訓規劃上可邀請具相關經驗的現場教師或專業

輔導人員就這類主題分享，這有助於相關能力培育。

當學校輔導系統與相關跨專業資源能針對學生問題共同討論、並且針對彼此的跨專業合作有所共

識，這亦有助於學生問題處理。而適切善用這些資源，亦有助於學校輔導工作推展，甚至發展出

符合學校本位的輔導工作系統。就此，跨專業合作實屬重要，亦期待其之永續發展，並促進學校

輔導工作之專業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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